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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支付人保基金收购款 42,101.87 万元，尚未支付启

迪瑞东收购款 3,402.96 万元。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关于

启迪环境与人保基金股权转让纠纷违约金部分初步法律分析意见》：“约定违约金超过因违约

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 30%的，通常视为违约金过高，当事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调减”。公司

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给人保基金造成的实际损失、可预见的损失主要为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

失。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 修正）》第

十八条第四款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资金占用

损失参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率（2019 年 8 月 19 日前）/一年期 LPR（2019 年 8 月

20 日后）加计 30%—50%计算。 

公司依据上述



求包括“请求改判截止 2023 年 8 月 2 日启迪环境逾期付款违约金为 1,582.126027 万元；自

2023 年 8 月 3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 2,500 万元为基数，按每年 5.4%标准计算；自

2020 年 4 月 23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 20,000 万元为基数，按每年 5.01%标准计算；自

2020 年 7 月 22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 17,101.867411 万元为基数，按每年 5.01%标准

计算。”目前，该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未取得判决结果。 

公司据此计算应支付人保远望 19,413.79 万元违约金，应支付启迪瑞东 2,201.97 万元

违约金。 

3、上述计提预计负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该预计负债是本企业应当承担的现实义务且该项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企业，该项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符合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确认预计负债 3,015.26 万元（计提人保远望违约金 2,783.86 万元，计提宜昌启迪违约金

231.40 万元）。 

（二）关于计提关联担保预计负债事项 

1、概述：参股公司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桑顿新能源”）向民生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金租”）申请总额 90,619.41 万元融资租赁借款业务，桑顿

新能源控股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集团”）为本项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公司作为桑顿新能源的参股股东，以该时持股比例（28.82%）为该项业务提供了

同比例担保，桑顿新能源、桑德集团为该笔业务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上述事项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桑顿新能源未能如期支付相应租金，民生金租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各方协商一致，该诉讼事项达成和解并收到了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调解

书》。公司对桑顿新能源截止 2020 年 10 月 15 日欠付民生金租共计 72,012.52 万元款项，按

照 28.82%的比例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即 20,754.01 万元。 

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对截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担保余额计提预计负债金额 2,015.39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计提预计负债和信用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2、本次计提预计负债的说明 

根据《民法典》规定，公司 2024 年还需承担 20,153.92 万元的担保责任。公司 2021 年

6 月 15 日与桑德集团签订《反担保协议》，约定桑德集团以其自身全部资产及未来期间营业



月 23 偿还公司。近年来未出现新的被强制执行情况，根据与会计师沟通以及律师法律意见，

并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于 2022 年开始按 10%预计负债并履行相应程序后进行披露，2023

年以上担保义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仍按照 10%的比例进行计提，如果出现新的诉讼执行

情况，公司将依据新的证据进行处理。此外，公司目前正积极与桑顿新能源及桑德集团进行

沟通，寻求相关增信措施，最大限度确保公司不实际承担该部分担保责任。 

3、计提预计负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该预计负债是本企业应当承担的现实义务且该项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企业，该项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符合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2023 年度，公司基于会

计谨慎性原则，就公司为关联方桑顿新能源提供融资租赁担保涉诉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2,015.39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计提后应收款项净额 3,178.95 万（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计提预计负

债和信用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2023 年度，公司未收到桑顿新能源支付的相关款项。鉴于上述实际情况，本年拟对公

司应收桑顿新能源款项，按照单项认定的方式，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即本年补计提信用减

值损失 3,178.95 万元。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近日，公司与鄱阳县城市管理局就鄱阳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项目的退出补偿事项签署

《和解协议》，鄱阳县城市管理局同意就该项目提前中止事项向公司给予现金补偿 500 万元。

相关情况如下： 

（一）项目背景 

鄱阳县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7 月向公司发出中标鄱阳县填埋场项目的《中标通知书》，鄱

阳县人民政府授权鄱阳县城市建设工程指挥部与公司于 2016 年 9 月签订了《鄱阳县生活垃

圾卫生填埋场 PPP

阳县人⤀场 2016 年



2、第二笔补偿款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付清。 

乙方收到甲方补偿款后，根据甲方要求提供相应的财务凭证。 

第三条若甲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时间向乙方支付补偿款，则应按照应付未付款项的万

分之五每日向乙方支付逾期滞纳金：且如因补偿款问题双方发生争议的，甲方还应承担乙方

为索要补偿款支付的财产保全费、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 

第四条本协议生效后，原合同终止，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责任。双方同意凡因本和解协

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五条本协议一式陆份，双方各执叁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三）本次协议签署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签署《和解协议》有助于解决项目停运的历史遗留问题，降低公司在诉金额，尽可

能降低该项目退出对公司造成的负面影响。依据《和解协议》赔偿金额 500 万元与鄱阳项目

账面无形资产（3,049.99 万元）及固定资产（47.67 万元）价值的差额 2,597.66 万元，于

2023 年度计入“资产处置损失”科目。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

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本次计提预计负债及

资产减值事项。 

五、计提预计负债及资产减值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